
109年度苗栗縣推動鄉鎮市社造整合計畫 提案須知

一、 計畫目標：

（一）以「區域整合發展」為計畫目標，由鄉鎮市公所成立鄉鎮市層級社

造推動委員會，有效整合地方行政體系與藝文資源，以展現本縣各

區文化特色。

（二）協助鄉鎮市公所實際了解在地社區，陪伴社區看見本鄉/鎮/市內的

特色與文化故事，以「玩主題」的趣味整合觀念陪伴社區夥伴發掘、

營造自己的家鄉特色，推動區域社造。

（三）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藉由辦理鄉鎮市公所提案徵選，遴選合適的

提案導入社區，進而共同培育社區營造人才、輔導社區進行營造工

作，促進區域整體發展。

二、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執行單位：長紅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三、 報名資訊：

（一）申請組別（限擇一申請）：

1.一般組：苗栗縣內各鄉鎮市公所。

2.慢城組：苗栗縣內獲國際慢城認證之鄉公所，或以國際慢城指標

為發展目標，致力於慢城發展之鄉鎮市公所。

（二）申請期間：

109年 4月 15日上午8時起至109年 5月 15日下午5時截止。

（三）執行期程：

應於審查通過後至 109年 10月 20日（二）前執行完畢並提交成果

報告書。

（四）申請文件內容（請各繳交乙式8  份及電子檔1份）

1.公所文件資料表（如附件一之報名表）

2.提案計畫書（如附件二參考內容，含綜合資料表、緣起、計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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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計畫內容、經費預算、有關單位配合事項及各項目補充資

料等）。

（五）申請方式：

1.至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網站或文化創意新苗栗臉書粉絲專頁下

載簡章並填具報名表。

2.依格式規定撰寫提案計畫書。

3.備妥所有申請文件及提案計畫書，統一裝箱或裝入大信封袋，註

明「109 年度苗栗縣推動鄉鎮市社造整合計畫申請文件」，於

109 年 5月 15日下午 5時前親送或寄達(以郵戳為憑)「苗栗縣

苗栗市自治路 50號」劉珮君小姐收。

4.若繳交之報名資料有缺漏（或漏填）任一項目，需於活動小組通

知後2日（日曆天，如遇假日則順延 1天）內補齊，否則視作放

棄參加。

5.審查結果不論是否給予補助，均不予退件，申請單位亦不得要求

退還，請自行備份留檔。

四、 申請計畫內容：

（一）建置鄉鎮市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

　　鄉鎮市公所應成立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並應定期召開委員會

議，研議社造整體發展策略；同時由公所各課室組成工作小組，並

應定期召開工作會議，共同推動社區營造整合工作。

（二）辦理初階社區營造輔導計畫

　　由鄉鎮市公所訂定初階社區營造點輔導計畫，徵選 2-4個有意

願進行社區營造之社區發展協會，計畫內容以協助社區進行社區人

才培訓，社區資源調查、社區議題診斷或文化空間工作坊等工作，

以推動社區初步的活化及運作能力。

（三）相關輔導計畫須符合苗栗慢城七大發展面向與精神

1.能源及環境政策

2.基礎設施政策

3.城市市容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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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鼓勵當地生產及使用當地產品

5.熱情友好與社會關係

6.創造慢城自覺意識

7.合作夥伴關係

五、 審查作業：

（一）審查基準：

1. 各鄉鎮市文化發展藍圖、策略規劃與效益評估（30%）。

2. 各鄉鎮市社造人才培育情形、整體社區培力計畫及社區輔導機

制（30%）。

3. 各項計畫的可行性、鄉鎮市公所的配套措施與協助方式

（30%）。

4. 簡報及答詢（10%）。

（二）審查方式：

　　各申請單位於申請後，須製作並派員於審查會議時進行簡報，

請至少於簡報日期前 2日提供簡報電子檔以利測試，提案單位未出

席簡報者，該評分項目以 0分計，惟不影響其評選資格，評選委員

仍得依其書面文件逕行審查。

1. 審查時間：109年 5月下旬(暫定)，時間將另行通知。

2. 審查地點：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會議室(暫定)。

3. 提案單位簡報時間：10分鐘(暫定)，簡報完畢後委員答詢採統

問統答方式，提案單位說明時間以10分鐘為限。

4. 審查委員：由本局邀請專家學者或「苗栗縣總體營造幸福社區

委員會」委員成立審查小組進行審查。

5. 審查通過公告日期：109年 6月初（暫定）。

六、 經費補助要點及注意事項：

（一）經費補助說明

1.本要點補助經費原則採取競爭型機制，實際可獲得補助經費將透

過評選機制，由評審委員會決議之。

2.本年度預計甄選3個公所，每一鄉鎮市公所給予新臺幣 15-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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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不等之補助金。

3.計畫修正：審查通過後，本局將函請受補助公所依委員意見進行

修正，並檢附修正後計畫書送本局核備，請各單位留意需依「修

正後計畫書」工項予以落實執行。

4.經費撥付：計畫執行完畢後，憑受補助公所檢送之領據、納入預

算證明、結案報告書乙式 5份（及電子檔 1份）等相關文件，一

次撥付補助款。

5.配合款編列：

(1) 本要點之補助款均為經常門費用，各鄉鎮市公所應納入年

度預算辦理。

(2) 各鄉鎮市公所應編列地方配合款百分之十以上，配合款如

能超額整數編列尤佳。

6.經費支用原則：

　　本計畫為經常門費用，各受補助單位不得將其用於公共設施、

房屋建築及購置耐用年限在二年以上且金額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之設備等資本門支出。

(1) 計畫內各項經費於執行過程調整幅度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應事前報請本局核准，惟人事費不得與其他預算科目經費

勻支流用。

(2) 臨時人員（含行政、臨時工資）請以每日新臺幣 1,264元

計算，社區計畫臨時人員費用，以不超過補助款三分之一

為原則。

(3) 場地租借經費使用於活動辦理或研習場地，不得租用固定

辦公處所；觀摩參訪交通費及住宿費，請依國內出差旅費

標準辦理。

(4) 社區組織執行社區相關計畫時，不得支領演出費，餐費每

人每餐新臺幣 80元為上限；各計畫之雜項支出請以「雜

支」編列（雜支包含郵電費以單位聯繫、文件來往郵寄為

主，固定水電費用請自籌），並以總經費百分之五為限。

4



(5) 因特殊因素無法繼續執行或於年度計畫辦理結束後尚有剩

餘款項，請依補助比例掣據繳回。

（二）注意事項

1.對於獲選計畫，提案單位應針對評審意見進行修改；且經核定之

補助計畫，嚴禁擅自更改計畫內容。

2. 獲選之公所須派至少 2名公所行政人員參加見學之旅（辦理時間

地點另行通知），透過分享與交流，認識社造因地制宜發展出的

獨特內涵，提升在地文化發展視野。

3. 獲選之公所須於計畫執行期間召開至少 2場社造推動委員會，並

報請本局派員出席。

4. 獲選之公所須配合參加主辦單位辦理之年度成果展（辦理時間另

行通知），並派員協助成果展現與導覽解說等周邊協助，擴大活

動辦理效益。

5. 本計畫補助之各項記錄作品（含照片、影像、紀錄片等）、劇本、

文字紀錄、書籍及影音資料等著作權，由文化部、本局及創作單

位共有，文化部、本局及其授權單位得用於非營利、公益用途，

宣傳本計畫成果及各地文化特色發展之各項教育推廣、書籍出版、

媒體應用、網路行銷、戲院播放等活動，原創作單位不對上述各

機關行使著作人格權。

6. 本補助計畫之相關文宣資料（包括邀請函、海報、出版品等）明

顯處應載明文化部為指導單位及主辦機關為補助單位，辦理相關

活動或成果發表等重要場合，應於活動2週前知會本局。

7.另請於記者會或與新聞媒體聯繫時加強宣導主辦機關為補助單位

及補助宗旨。

8.凡接受主辦機關補助辦理之社區營造計畫，不得為特定政黨或特

定候選人宣傳造勢，如有違反，主辦機關將取消或減少補助。

9. 如有未盡事宜，將以主辦單位公告為準。

七、 活動小組聯絡方式：

（一）聯絡人：劉珮君小姐（社區營造推動辦公室）

（二）電話：037-25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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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真：037-256020

（四）E-mail：longred201106@gmail.com

（五）聯絡地址：苗栗縣苗栗市自治路 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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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苗栗縣推動鄉鎮市社造整合計畫 徵選報名表

計畫名稱

提報組別 □一般組 □慢城組 (請依申請方向自行勾選)

執行單位

單位名稱 單位首長

承辦課室 聯絡人

電　　話 傳　　真

電子信箱

計畫執行期程 自核定日起至109年○○月○○日

主活動時間 109年○○月○○日○○時○○分

主活動地點

計畫執行經費 總經費：　　　　　　　元 申請補助：　　　　　　元

計畫工作項目

簡述(如欄位

不足請自行增

列)

項目名稱 計畫內容摘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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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苗栗縣推動鄉鎮市社造整合計畫」

提案計畫書

計畫名稱：○○○○○計畫

實施期程：自核定日起至109年○○月○○日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執行單位：○○鄉（鎮、市）公所

1

附件二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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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苗栗縣推動鄉鎮市社造整合計畫 綜合資料表

計畫名稱

提報組別  □一般組 □慢城組 (請依申請方向自行勾選)

承辦單位

公所名稱

單位首長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e-mail

實施期程 自核定日起至109年○○月○○日

計畫經費 總經費：　　　　　　元 申請補助：　　　　　　元

計畫內容

承辦單位聯絡人
職稱： 電話：

e-mail：

申請單位過去三年接受文化部或苗栗縣政府補助情形

受補助計畫名稱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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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貳、計畫目標

一、目標說明：請條列敘明本計畫預期達成之具體目標。

二、限制條件：計畫執行可能遭遇之問題。

參、計畫內容(請依甄選辦法，具體說明計畫內容)

一、鄉鎮市社造藍圖(包含區域競合發展概況及整體資源配置政策)及推動

策略（包含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成立之運作模式及預計成效，並檢附

設置要點、組織架構、分工職掌表等資料）。

二、108 年度社區營造工作推動情形（包含過去各社區營造工作推動狀況

盤點、社造人才培育情形、整體資源運用情形及總體檢討）。

三、109 年度申請計畫之規劃內容（包含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運作、社區

人才培訓、社區營造輔導等工作項目，達成計畫目標之方法及步驟，

計畫執行之特殊創意及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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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費預算

一、經費需求表：含計算方式說明，表格請視需求自行調整。

109年度苗栗縣推動鄉鎮市社造整合計畫 經費需求表

計畫名稱：　　　　　　　　　　　　　　　　　　　　　　　　單位：千元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補助款 自籌款 計算方式說明

1.人事費

(1)講師鐘點費

(2)出席費

(3)交通費

2.業務費

(1)印刷費

(2)郵電費

3.旅運費

(1)短程車資

(2)國內旅費

4.材料費

5.雜支

合　　計

填表人：　　　　　 業務單位課（科）長：　　　　　

主辦會計人員：　　　　　 機關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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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來源表：

109年度苗栗縣推動鄉鎮市社造整合計畫 經費來源表

計畫名稱：　　　　　　　　　　　　　　　　　　　　　　　　單位：千元

計畫項目
中央補助款 地方配合款

合計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說　明

(例如：社造推動

委員會運作、社

區 人 才 培 育 課

程、社區營造輔

導及文化藝術活

動等工作項目填

寫經費需求)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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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有關單位配合事項

需配合事項 配合單位 配合方法 應配合完成時間（年月日）

陸、附錄（各計畫項目之必要附件及與本計畫有關之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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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苗栗縣推動鄉鎮市社造整合計畫」

成果報告書

計畫名稱：○○○○○計畫

實施期程：自核定日起至○○月○○日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執行單位：○○鄉（鎮、市）公所

1

附件三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 月 ○○ 日

2



109年度苗栗縣推動鄉鎮市社造整合計畫 綜合資料表(必填)

計畫名稱

提報組別  □一般組 □慢城組 (請依申請方向自行勾選)

承辦單位

公所名稱

單位首長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e-mail

實施期程 自核定日起至109年○○月○○日

計畫經費 總經費：　　　　　　元 申請補助：　　　　　　元

承辦單位聯絡人
職稱： 電話：

E-mail：

計畫執行

情形摘要

重要成果

以下請依自身執行情形填寫(無者為0)：

1.辦理社造及村落藝文發展活動　　場次，參與人數計：　　人次，（男：

人次；女： 　　人次，新住民參與人數　　人次）。

2.培育藝文人才　　人次（男：　　人次；女：　　人次），辦理相關培育課

程　　場次。

3.居民投入社區服務時數　　小時，含都會社區人力服務　　小時，第二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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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服務　　小時。

4.辦理導覽人員培訓課程　　場次（含文化局、社區辦理），培育導覽

員　　人次（男：　　人；女：　　人；原住民參與　　人）

5.推動社區文化之旅　　條路線；整合節慶活動辦理　　條路線、可朝產業化

持續推動　　條路線，合計辦理　　梯次活動，參與人數　　人次（男：

人；女：　　人）；完成社區導覽地圖　　件，導覽手冊　　件。

6.完成社區劇本　　件、繪本出版　　冊、推動社區報　　件、社區影像紀錄

處、社區文史調查　　處；完成數位出版共計　　件。

7.黃金（含退休人力）人口參與社造人數　　人次，投入　　件社造計畫。

8.結合轄內各級學校、長青學苑、樂齡學習中心，發展社區教案或體驗學習教

材案例數　　案；媒合　　所學校/社區大學等與社區共同合作，推動

件計畫（如：開設社造課程）。

9.媒合　　位青年返鄉參與　　件社造計畫，促成青年返鄉就業　　人。

10.媒合　　個第二部門共同參與　　件社造計畫，促成就業人數　　人。

11.推動社區成果展演活動　　場次，參與人數　　人次（男：　　人次；

女： 　　人次，新住民參與人數　　人次）；推動社區國際交流　　場次

（含國內、外之交流活動），總參與社區數　　處。

12.辦理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相關課程、活動　　場次，參與人數　　人次

（男：　　人次；女：　　人次，新住民參與人數　　人次）。

13.辦理多元族群培力相關課程、活動　　場次，參與人數　　人次（男：

人次；女：　　人次）。

問題檢討

及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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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前言）

貳、計畫目標及達成情形

一、目標達成情形：請條列敘明本計畫目標達成情形。

二、問題與解決情形：計畫執行遭遇之問題及解決情形，是否已解決。

參、計畫內容及執行情形（請依計畫內容，具體說明執行概況）

一、鄉鎮市社造藍圖（包含區域競合發展概況及整體資源配置政策）及推

動策略（包含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成立之運作模式及具體成效，並檢

附設置要點、組織架構、分工職掌表等資料）。

二、108年度社區營造工作推動情形（包含過去各社區營造工作推動狀況、

社造人才培育情形、整體資源運用情形及總體檢討）。

三、109年度計畫工作期程。

四、109 年度計畫項目及執行情形（請詳述，含活動照片並附圖說、所需

文宣設計執行或其他執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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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費結算表

109年度苗栗縣推動鄉鎮市社造整合計畫 經費結算表

機關名稱： 所屬年度：

計畫名稱： 縣政府核定函日期文號：

計畫期程：109年○○月○○日至109年○○月○○日 
單 位 ： 新 臺 幣

元

計畫支用項目 核定數(A) 實支數(B) 餘絀數(C=A-B) 備註

　 　 　        -   　

　 　 　        -   　

　 　 　        -   　

　 　 　        -   　

　 　 　        -   　

　 　 　 　 　

　 　 　        -   　

　 　 　        -   　

　 　 　        -   　

　 　 　        -   　

合      計        -        -        -   　

備註：本表請於計畫執行完成後，併同成果報告書於 109年 10月 20日前提送予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填表人：　　　　　 業務單位課（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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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會計人員：　　　　　 機關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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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109年度計畫執行效益

一、計畫執行優點。

二、計畫執行檢討與改進策略。

三、請對照過去社造推動情形說明計畫延續性，結合109年度執行效益，

說明未來計畫之延伸及展望，以做為未來社造推動之目標。

陸、附件（含簽到表或其他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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